
编辑同志：
一家超市为招揽顾客，发布广告

称：凡购买价值 1000 元以上的家电，均
可享有一次免费抽奖机会，其中一等奖
奖品为全新空调一台。我购物并参加
抽奖中了一等奖。不曾想，空调不但没
有任何制冷效果且噪音很大，甚至经常
出现故障 。 原 来 是 超 市 将 废 旧 空 调
翻 新 后 当 作 奖 品 。 面 对 我 的 更 换 请
求，超市以空调只是奖品而非卖品为
由拒绝。请问：超市究竟应否承担更
换责任？

读者 宋晓燕

宋晓燕读者：
超市必须给予更换。
首先，奖品也应保证质量。《零售商

促销行为管理办法》第 12 条规定：“零
售商开展促销活动，不得降低促销商品

（包括有奖销售的奖品、奖品）的质量和
售后服务水平，不得将质量不合格的物
品作为奖品、奖品。”超市发布广告称凡
是够买价值 1000 元以上的家电，均可
享有一次免费抽奖机会，无疑属于有奖
销售，也就决定了其必须对作为奖品的
空调的质量负责。其将不能保证质量的
废旧空调翻新用作奖品，明显属于恶意
违反自身的法定义务。其次，你有权要
求更换。一方面，从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4 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
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
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
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没有国家规定
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
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七日后符合法定
解除合同条件的，消费者可以及时退
货，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可以
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
照前款规定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
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费用。”也就
是说，在空调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
下，超市就必须更换。另一方面，从赠与
合同上看，《民法典》第 662 条规定：“附
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
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
相 同 的 责 任 。”正 因 为 超 市 的 赠 与 对
象 只 是 针 对 购 买 价 值 在 1000 元 以 上
家电的顾客，也就意味着只有在顾客
履 行 相 应 购 买 义 务 后 才 能 获 得 免 费
抽 奖 的 机 会 ，从 而决定了超市交付空
调属于“附义务的赠与”，自然必须承担
更换责任。

律师 颜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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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被医疗机构曝光怎么办

生活中，因为医疗机构或医生的行为，导致患者隐

私被曝光的现象并非个别，而很多患者选择了忍气吞

声。其实，他们对隐私权被侵犯有权说不！

将废旧空调翻新成奖品

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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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组织观摩治疗过程 侵犯患者隐私权111
案例
为有利实习学生更加直观地学习，A

医院不时会组织实习学生观摩对患者的
治疗过程。

2021 年 1 月 3 日，A 医院未经患者李
女士同意，让实习学生观摩医生为赤身
裸体的她治疗妇科疾病。请问，A 医院侵
犯了李女士的隐私权吗？

说法
A 医院侵犯了李女士的隐私权。隐私

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
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
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包括四
项基本权能即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

（即公民对个人隐私进行积极利用，以满
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的需要）、隐私

维护权、隐私支配权。《民法典》第 1226 条
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
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也就是说，A
医院并不因为李女士是患者、只是出于
有利实习学生学习，而剥夺李女士的隐
私权，其观摩教学所侵犯的恰恰是李女
士的隐私利用权。

擅自公开患者个人信息 侵害患者隐私权222
案例
为通过利用身边的病历宣传某种传

染疾病的危害、防治方法，B 医院将曾在
该院治疗过的胡女士的照片、病情、治疗
情况、家庭住址等印刷在宣传手册上并
对外发放。B 医院能否因是出于公共宣
传需要而否定侵权责任吗？

说法
B 医院侵犯了胡女士的隐私权。《民

法典》第 1034 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
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
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
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
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
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
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
规定。”《传染病防治法》第 12 条也指出：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

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卫
生行政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因违法实施行政
管理或者预防、控制措施，侵犯单位和
个人合法权益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即 B
医院不能因为公共利益需要而可以无限
制地侵犯胡女士的隐私权，正确的做法
应是删除人们可能推测到胡女士身份的
信息。

私自复印患者病例资料 侵害患者隐私权333
案例
因 为 得 知 医 生 廖 某 治 疗 过 某 种 不

太常见的疾病，身在外地治疗同样疾病
的 好 友 遂 要 求 廖 某 提 供 患 者 邱 女 士 的
全 部 病 例 资 料 。 廖 某 未 经 邱 女 士 同 意
即照办，没想到资料却被流传到其他人
手 中 。 请 问，廖某侵犯了邱女士的隐私
权吗？

说法
廖某侵犯了邱女士的隐私权。隐私是

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
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邱女士
所患不太常见的疾病，如果其基于不想私
人生活安宁被打破而不愿为他人知晓，自
然属于“私密信息”之列。《执业医师法》第
22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下列义

务：（一）遵守法律、法规，遵守技术操作规
范；（二）树立敬业精神，遵守职业道德，履
行医师职责，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三）关
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廖某未经邱女士同意，私自复印其病例资
料，无疑是对邱女士隐私权的侵犯，应当承
担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等侵权责任。

颜梅生


